关于下发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抽查和盲审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西电教〔2009〕17 号

各单位：

为了加强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理、促进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的稳步提升，根据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西电教〔2005〕84号，并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抽查和盲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下发，望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．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抽查和盲审办法（试行）》
2．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盲审意见书》

       3．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修改说明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四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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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抽查和盲审办法（试行）
为了加强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理、促进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的稳步提升，根据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西电教〔2005〕84号，并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盲审工作的时间

教务处于学校规定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上报日期的前1个月，向各院（系）公布随机抽查的论文盲审名单。论文抽查和盲审工作于上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日期的前2周进行，论文盲审工作周期3～4天。
二、盲审工作的组织

盲审工作由教务处聘请校内外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集中进行，相关专业专家给出审核结果，并填写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盲审意见书》（见附件2）。
三、盲审抽查的比例

学校将按照各院（系）毕业生人数的5％进行论文抽查（抽查比例可依据本年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检查情况上下浮动）。为保证盲审的可信度，各院（系）在论文送审过程中要做好相关的保密工作。
四、盲审结果处理
盲审结果分合格、适当修改、大量修改、重做等4个等级评判。学生根据盲审意见进行修改，相关修改信息放入论文中。
1.盲审结果为合格的论文，可直接参加答辩；

2.对于要求适当修改的论文，学生填写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修改说明》（见附件3），由导师重审后，在修改说明上签字，方可参加答辩；

3.对于要求大量修改的论文，学生填写修改说明，导师重审、签字，最后由院（系）重新审核后方可参加答辩；

4.要求重做的论文，验收答辩工作将延期进行。
五、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四月十七日
附件2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盲审意见书

	学生学号
	
	专业名称
	

	题    目
	

	评审专家审阅意见

	参照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意见：
（1）论文选题：理论意义、学术价值、实用价值和经济效益，是否接触学科前沿；

（2）文献综述：对本领域文献资料是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；

（3）研究内容和成果：是否有新见解、新思想，或应用新技术解决实际问题；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如何；

（4）能力水平：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、实际技能、设计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等方面的水平；

（5）论文规范和撰写质量：论文写作是否科学规范，文字通顺，图表齐全，字数符合规定要

求，提炼及文字组织表达能力如何；

（6）外文翻译：表达正确，语句通顺，字符数达到要求。
论文评审等级        合格 □    适当修改 □    大量修改 □    重做 □

	评阅意见（可附页，请用钢笔或中性笔填写）：


	评审专家

姓  名
	在评审工作中担任的职务
	工作单位
	现从事专业
	职称
	职务
	签字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附件3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修改说明
论文评审等级：   适当修改 □     大量修改 □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
	

	题    目
	

	根据评审意见修改说明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指导教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（系）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仅盲审为大量修改的论文需进行院（系）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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